天津市第三届“体彩杯”全民健身运动会
广播体操比赛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：天津市人民政府
二、承办单位：天津市体育局
三、协办单位：天津市河东区体育局

四、竞赛时间及地点

1、竞赛时间：2012年6月12日
2、竞赛地点：河东区体育场（河东区津塘路52号） 

五、竞赛项目：国家体育总局2011年8月8日正式颁布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套市民广播体操》
六、竞赛分组

1、成年组：年龄18-59岁（男女不限）

2、老年组：年龄60-69岁（男女不限）

七、参赛办法

1、运动员资格：凡具有天津市居住的合法证明，2011年以来连续在本市工作、学习、生活满6个月以上，身体状况和年龄符合参赛项目的规定，具有一定运动能力的各界人士均可报名参加比赛。

2、代表队：以区县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驻津单位、院校及社会体育组织等为单位组成代表队参加本届广播体操比赛。参赛的运动员必须为所在代表团（队）的所属单位的职工、官兵、居民及会员等，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加比赛。

3、报名人数：参赛运动队设领队、教练各一名，运动员30名。各区县体育局至少报送一支队伍参加比赛，届时，各区县选派一名主管群体副局长作评委；各代表团成年组、老年组限报一个队，且每人只能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不得兼报。 
4、天津市第三届“体彩杯”全民健身运动会广播体操竞赛规程及报名表将于2012年4月26日之后，在北方网体育频道（ sports.enorth.com.cn ）公布。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下载使用相关资料进行报名。

八、报名办法：
各代表队于2012年6月3日前将报名表统一报到河东区体育局群体科（含电子版），并按规定提供相关身份资格的证明材料（统一用A4纸打印）。

天津市河东区体育局地址：河东区津塘路52号

联系人：陈光华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24148382

电子邮箱：hdtyjywk@sina.com

九、竞赛办法：

1、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套市民广播体操》评分标准和本届运动会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2、竞赛的场地由竞赛组委会确定和提供，属于运动员自身使用的比赛服装由运动员自备，但其必须符合竞赛规程的规定。

3、本届健身大会的本项比赛的裁判员、仲裁、竞赛人员由天津市河东区体育局组委会选派，报市体育局审核。

十、录取奖励办法

竞赛录取奖励前八名运动队。1-8名颁发奖杯、运动员成绩证书，如参赛队伍不足8支，1-3名颁发奖杯、运动员成绩证书，其余名次颁发运动员成绩证书。

十一、其他
1、各参赛代表队要加强对运动员进行赛风赛纪教育，确保比赛顺利完成。
2、运动员须办理比赛期间的意外人身伤害保险，比赛中运动员若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由代表单位或个人负责。

3、本规程解释权属天津市河东区体育局竞赛组委会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